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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 
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加強成本管理和提升工務工程項目表現  

 
2 0 1 8 年 1 1 月 2 7 日 會 議 跟 進 工 作  

 
現應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在 2 0 1 8年 1 1月 2 7日 提出的 要 求 ， 提

供 補 充 資 料 如 下 ：  
 
( a )  就 著 「 項 目 成 本 管 理 辦 事 處 」 審 視 過 的 1 3 0個 工 程

項 目 ， 所 省 減 的 2 7 0億 元 項 目 成 本 ：  
 

( i )  以 工 程 類 型 (即 土 木 工 程 或 建 築 工 程 )，及 省 減 成 本
的 原 因 /類 型 (例 如 ： 人 力 成 本 、 物 料 成 本 、 設 計 或
工 序 優 化 等 )分 項 說 明   

 
( i i )  已 完 成 的 項 目 數 目；這 些 項 目 是 否 能 夠 在 預 算 內 完

成；及 省 減 成 本 是 否 由 於 工 程 應 急 費 用 的 實 際 開 支
低 於 原 預 算  

 
「 項 目 成 本 管 理 辦 事 處 」(辦 事 處 )於 2 0 1 6 年 成 立 之

後 ， 其 中 一 項 工 作 是 負 責 嚴 格 審 視 在 規 劃 及 設 計 階

段 的 主 要 工 程 項 目 造 價 預 算 。 在 不 影 響 項 目 功 能 、

品 質 及 施 工 安 全 的 大 前 題 下 ， 辦 事 處 持 著 「 目 的 為

本 、 實 而 不 華 」 ( f i t n e s s - f o r - p u r p o s e  a n d  n o  f r i l l s )的
原 則 ， 審 視 工 程 項 目 的 估 算 。 我 們 一 直 與 部 門 及 政

策 局 進 行 磋 商 ， 透 過 優 化 設 計 ， 包 括 探 討 不 同 的 設

計 方 案 、 施 工 方 法 及 採 購 模 式 、 檢 視 技 術 規 格 、 理

順 應 急 費 用 預 算 等 相 關 措 施 ， 以 提 高 項 目 的 成 本 效

益 、 省 減 成 本 及 減 低 超 支 的 風 險 。 我 們 亦 會 參 考 其

他 同 類 型 項 目 的 造 價 和 市 場 的 最 新 情 況 等 ， 以 確 保

項 目 估 算 合 理 。  
 

( i )  辦 事 處 自 2 0 1 6 年 開 始 審 視 了 約 1 3 0 個 基 本 工 程

項 目，當 中 土 木 工 程 項 目 所 佔 比 例 約 為 六 成，其

餘 則 為 建 築 項 目 。 我 們 主 要 是 透 過 設 計 優 化 來

降 低 項 目 成 本。當 設 計 得 到 優 化 後，人 力 和 物 料

的 使 用 便 會 隨 之 而 減 少 ， 從 而 減 少 項 目 的 整 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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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本。由 於 當 中 的 因 素 有 著 相 互 的 關 連 影 響，我

們 未 能 按 人 力 成 本、物 料 成 本、設 計 或 工 序 優 化

等 詳 細 劃 分 省 回 的 成 本 。  
 

( i i )  在 2 0 1 6 年 起 ， 經 審 視 的 項 目 ， 雖 然 有 部 分 已 展

開 施 工，但 仍 未 有 項 目 完 成，所 以 我 們 現 時 未 能

定 論 這 些 項 目 是 否 能 夠 在 預 算 內 完 成 。  
 

 
( b )  在 「 主 要 項 目 精 英 學 院 」 的 培 訓 課 程 方 面 ， 合 資 格

參 加 培 訓 課 程 的 學 員 職 系 和 職 級 ； 如 何 甄 選 這 些 學
員 ； 及 培 訓 課 程 的 詳 細 資 料  

 
我 們 的 目 標 是 於 2 0 1 9 年 中 成 立 及 開 始 主 要 項 目 精

英 學 院 的 課 程 ， 並 在 其 後 3 年 ， 為 1 5 0 至 2 0 0 名 主

要 工 程 項 目 領 導 人 員 ， 當 中 主 要 包 括 首 長 級 薪 級 第

2 點 或 以 上 的 政 府 人 員 ， 分 批 提 供 具 結 構 性 、 持 續

性 和 現 代 化 的 高 級 領 導 人 才 專 業 培 訓 。 我 們 將 會 委

託 顧 問 公 司 協 助 制 定 課 程 要 求 和 進 行 招 標 ， 以 聘 請

合 資 格 的 專 業 機 構 提 供 課 程 、 制 定 課 程 細 節 和 甄 選

學 員 的 安 排 等 。 根 據 現 時 𥘉𥘉 步 構 思 ， 精 英 學 院 將 提

供 為 期 1 年 的 主 要 項 目 領 導 課 程 。 在 這 1 年 內 ， 學

員 需 抽 出 部 份 工 作 時 間 參 加 課 程 ， 當 中 包 括 課 堂 講

座 、 個 案 研 究 、 海 外 培 訓 及 交 流 、 網 上 作 業 及 討 論

等 等 活 動 。  

 
( c )  「 項 目 策 略 及 管 控 辦 事 處 」 在 以 下 範 疇 的 角 色 ：  

 
( i )  已 委 託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進 行 的 鐵 路 項 目 ， 其

成 本 監 察 和 項 目 管 控  
 
「 項 目 成 本 管 理 辦 事 處 」於 2 0 1 6 年 成 立。按「 服 務

經 營 權 」 模 式 委 託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推 展 的 鐵

路 項 目 ， 即 沙 中 線 和 廣 深 港 高 鐵 香 港 段 ， 均 早 於 辦

事 處 成 立 前 已 開 展 ， 並 已 設 有 監 核 機 制 ， 委 聘 監 察

及 核 證 顧 問 做 獨 立 監 核 。 所 以 ， 辦 事 處 並 沒 有 參 與

該 些 項 目 在 成 本 控 制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假 若 日 後 再 有 新

項 目 採 用 「 服 務 經 營 權 」 的 模 式 推 展 ， 「 項 目 策 略

及 管 控 辦 事 處 」將 會 與 有 關 政 策 局 和 工 務 部 門 探 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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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何 在 機 制 上 作 出 適 當 的 安 排 ， 讓 「 項 目 策 略 及 管

控 辦 事 處 」 能 夠 參 與 加 強 該 些 項 目 的 成 本 控 制 ， 以

減 低 超 支 及 延 誤 的 風 險 。  
 
 

( i i )  減 低 工 務 工 程 項 目 超 支 和 增 加 核 准 預 算 的 風 險  
 

「 項 目 成 本 管 理 辦 事 處 」 現 時 只聚焦處理準備提交立

法會申請撥款的項目。在項目較後期階段採用這種審核方

式雖然有效，但項目設計往往已發展成熟至可提交撥款申

請的階段，因此能夠優化設計的空間很有限，而可減省項

目成本的空間亦較少。  

 

有見及此，「項目策略及管控辦事處」將會提升項目成本管

理及控制，把握所有機會減省成本，並加強控制項目預算

及開支，以遏止項目超支及工程延誤。由項目立項開始，

我們便會進行項目審視程序，並作定期檢討和跟進，以監

察項目的發展及詳細的設計過程，直至申請撥款階段。此

外，我們會把成本控制的範圍擴大至建造階段，並使用一

個新建立的項目監察系統 1，持續監察項目的表現，直至

項目完成。我們亦已要求所有主要工程變更指令在發出前，

必須提交給我們審視。  
 

 
( i i i )  在 預 算 造 價 較 高 的 工 務 工 程 項 目 (例 如 明 日 大

嶼 願 景 )的 立 項 階 段 的 成 本 管 理 和 控 制，及「 項
目 策 略 及 管 控 辦 事 處 」會 否 就 項 目 的 成 本 效 益，
對 工 務 工 程 項 目 的 好 處 提 出 建 議  

 
正 如 上 述 第 ( i i )  部 分 所 闡 述 ， 在 所 有 大 型 基 本 工 程

項 目 的 立 項 階 段，「項目策略及管控辦事處」將會 開 始

對 項 目 進 行 加強項目成本管理及控制的 工 作 。  
 

發 展 局  
2 0 1 8 年 1 2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項目監察系統為一個網上應用系統。我們參考了超過 600 個在過去 20 年完成的項目的現金流量資

料，並考慮及基本工程計劃下項目所有典型特性後建立。該系統能有效監察項目進度，提供預測性

分析，對現正進行項目的成本及時間方面的表現作出預測。 
 


